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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新進人員專案人員政府採購法測驗題庫（105年 04月 19日版） 

 選擇題（25）  

編 

號 

答 

案 
試     題 依據法源 

1 2 

下列何者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？ (1)機關變賣200萬之財物。 
(2)公開徵求180萬元之房地產。 (3)標售150萬元之資源回收物
品。 (4)200萬元補助對象之選定。 

第2條 

2 2 
下列何者屬於政府採購法適用範圍？ (1)購買遠期外匯。 (2)購
買冷凍食品(肉品)。 (3)公開標售土石。 (4)以上皆非。 

第2條 

3 2 

下列何者為錯誤： (1)機關辦理採購，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
合理為原則。 (2)採購人員得基於公共利益為違反採購法之決定
。 (3)公營事業之採購適用採購法。 (4)自然人得為簽約對象。 

第6條 

4 3 
下列何者不是採購法所稱採購？ (1)工程之定作。 (2)權利之買
受。 (3)土地之出租。 (4)契約工之僱傭。 

第2條 

5 1 
下列何者不是採購法規定上級機關應監辦之事項： (1)審標。 
(2)比價。 (3)決標。 (4)開標。 

第12條 

6 3 
權利採購屬何類型採購？ (1)工程採購。 (2)勞務採購。 (3)財
物採購。 (4)兼具勞務及財物性質之採購。 

第7條 

7 3 

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購，除有特殊情形者外，應由其主(會)
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。下列何者非屬監辦事項： (1)開標。 (2)
比價。 (3)查驗。 (4)決標。 

第13條 

8 1 

以下何者屬「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」所稱有
關單位： (1)政風單位。 (2)主計單位。 (3)會計單位。 (4)上
級單位。 

第13條 

9 3 
以下何者不得為該採購案之監辦人員： (1)上級機關人員。 (2)
督察單位。 (3)採購案之承辦人員。 (4)稽核單位。 

第13條 

10 4 
採購法所稱公告金額係指新臺幣： (1)10萬元。 (2)500萬元。
(3)1000萬元。 (4)100萬元。 

第13條 

11 4 

採購法第14條所定意圖規避本法適用之分批，不包括依下列各項
所分別辦理者 ： (1)不同標的 。 (2)不同需求條件 。 (3)不
同施工地區 。 (4)以上皆是。 

第14條 

12 2 

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監辦人員採書面審核監辦，應經
：(1)上級機關核准。 (2)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。 (3)承
辦採購單位核准。 (4)主（會）計或有關單位核准。 

第13條 

13 1 

下列何者不是屬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因無其他合適替代標
的得採限制性招標所稱之專屬權利： (1)商標專用權。 (2)專利
權。 (3)著作權。 (4)電路布局權。 

第22條 

14 4 
下列何者不是採購法規定公告金額以上得選用之招標方式： (1)
公開招標。 (2)比價。 (3)公開評選。 (4)公開取得書面報價。 

第19條 

15 1 

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招標，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，依「
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」規定，符合採購法第22條
第1項第16款採限制性招標者，應經需求、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
就個案敘明不採公告方式辦理及邀請指定廠商比價或議價之適
當理由，並經下列何程序，得採限制性招標？ (1)簽報機關首長
或其授權人員核准。 (2)簽報主管機關認定。 (3)預算書敘明。 
(4)報經上級機關核准。 

第23條 

16 4 
下列何種情形屬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「重大改變
者」？ (1)投標廠商資格放寬。 (2)履約數量明顯變更。 (3)履

第22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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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 期限明顯變更。 (4)以上皆是。 

17 3 

採購法第26條第3項所稱同等品，應由下列何者審查認定，其功
能、效益、標準或特性不低於招標文件所要求或提及者： (1)評
選委員會。 (2)開標主持人。 (3)招標機關。 (4)主管機關。 

第26條 

18 3 

依採購法第49條之規定，將公開徵求廠商提供書面報價或企劃書
之公告，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或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，應
取得幾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，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
或議價？ (1)1家。 (2)2家。 (3)3家。 (4)依招標文件規定家
數。 

第23條 

19 3 

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繳納押標金不予發還之情形
，下列何者為非？ (1)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。 (2)開標後應
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。 (3)廠商之標價偏低，有採購法
第58條所 定情形而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合理之說明者。 
(4)押標金轉換為保證金。 

第31條 

20 1 

機關依採購法第49條之規定公開徵求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
者，其等標期（未提供電子領投標及公開閱覽），應訂定幾日以
上之合理期限？ (1)5日。 (2)7日。 (3)10日。 (4)14日。 

第28條 

21 4 

下列何者不是機關辦理採購，得擇定之基本資格？ (1)廠商納稅
之證明。 (2)廠商具有維修、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。 (3)
廠商具有製造、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。 (4)具有相當人力之證
明。 

第36條 

22 3 

下列何者係屬「與履約能力有關」之投標廠商基本資格？ (1)營
業稅或所得稅之證明。 (2)公會會員證。 (3)維修人員經專業訓
練之證明。 (4)工廠登記證。 

第36條 

23 2 

下列何者不得為所辦採購之主驗人或樣品及材料之檢驗人？ 
(1)機關總務人員。 (2)該採購案件最基層之承辦人員。 (3)需
求單位人員。 (4)承辦採購單位之主管。 

第71條 

24 1 

採購之驗收，無初驗程序者，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，機關應於接
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幾日內辦理驗收，並作
成驗收紀錄？ (1)30日。 (2)20日。 (3)15日。 (4)10日。 

第71條 

25 3 
機關辦理驗收，得委託專業人員或機構人員擔任何種工作？ (1)
主驗。 (2)會驗。 (3)協驗。 (4)監驗。 

第71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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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新進人員專案人員政府採購法測驗題庫 

 是非題（25）  

編 

號 

答 

案 
試     題 依據法源 

1 X 機關辦理標售資源回收物品，適用採購法。 第2條 

2 X 
公務出國委由旅行社代辦，以機關名義辦理，但僅就機票項委託
代辦，因機票上為個人姓名，故得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。 

第2條 

3 O 
機關為規費法第9條所定繳費義務人者，其依規費法繳納規費，
使用其他機關學校設施、設備及場所，無政府採購法之適用。 

第2條 

4 X 

機關非以人事經費僱用自然人為非正式編制臨時人員，雖比照人
事法規進用程序辦理，且訂有管理、考核規定者，仍應適用政府
採購法。 

第2條 

5 O 

辦理採購人員於不違反採購法規定之範圍內，得基於公共利益、
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，為適當之採購決定，機關主會計及
政風人員應予尊重。 

第6條 

6 X 
以機關名義辦理採購，如未使用機關預算，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
規定。 

第3條 

7 O 
機關辦理採購，其邀請之投標廠商得為個人，且得以「收據」取
代「統一發票」作為付款憑證。 

第8條 

8 X 
機關辦理採購，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，對廠商不
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。但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不在此限。 

第6條 

9 X 

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採購法之適用，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
。其有分批辦理之必要，並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，應
依其總金額核計採購金額，分別按公告金額或查核金額以上之規
定辦理。 

第14條 

10 O 
機關之監辦人員對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採書面審核者，應經機關
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。 

第13條 

11 O 
機關依採購法對廠商所為之通知，除採購法另有規定者外，得以
口頭、傳真或其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。 

第16條 

12 O 機關於不同地點採購餐飲服務，得以每餐金額分別辦理。 第14條 

13 X 
機關辦理採購，其採購標的如係由特定廠商獨家代理者，屬採購
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所稱「獨家供應」。 

第22條 

14 X 

機關辦理限制性招標，邀請三家以上廠商比價，僅有一家廠商投
標者，得當場改為議價辦理。原已訂定之底價無須參考該廠商報
價重行訂定。 

第18條 

15 X 
對於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，可敘明理由通案簽經機關首長或其授
權人員核准不採公告方式辦理。 

第23條 

16 X 

機關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規定辦理限制性招標，應由需求、使
用或承辦採購單位，就個案性質相近之數案敘明符合各款之情形
，簽 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通案核准。 

第22條 

17 O 
各機關不得以足以構成妨礙競爭之方式，尋求或接受在特定採購
中有商業利益之廠商之建議。 

第26條 

18 O 

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。 
機關所擬定、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，不應以有3家以上廠商可
供應，即認定為無限制競爭之虞。 

第26條 

19 X 
機關辦理採購，廠商不得以郵政匯票之方式繳納押標金或保證金
。 

第30條 

20 X 機關辦理採購，招標公告或招標文件不得公開預算金額。 第27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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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X 
機關訂定招標文件，對於投標廠商之設立或所在地，基於履約地
點之需要，得予以限制。 

第36條 

22 X 機關辦理簽約，應以廠商先繳納履約保證金為條件。 第30條 

23 O 

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，如以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方式辦理 
者，機關得允許廠商以傳真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遞送書面報價或
企劃書。 

第49條 

24 X 
機關辦理公開招標之採購，得訂定廠商投標時須提出原廠代理證
明或經銷證明。 

第37條 

25 X 
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向立約商下訂，對於立約商所交貨品，無
需再辦理驗收。 

第93條 

資料來源：由本校總務處提供 


